北京理工大学延长《教职工聘用合同书》聘期的协议书

我校目前正在执行的全员聘任制聘期共为两年，从2005年1月1日开始到2006年12月31日结束。由于国家人事部已经决定从2006年7月1日起开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关于本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具体文件和实施细则都还没有出台，暂无法预估本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具体时间进度，考虑到校内的全员聘任制工作与即将开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存在着较为密切关系，而本轮的全员聘任制聘期很快就要结束。为了进一步合理、科学地理顺我校教职员工的收入分配，需将我校的下一轮的全员聘任相关工作安排在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后进行，即需延长目前正在执行的全员聘任聘期一年。根据以上情况，在甲乙双方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本协议。

1． 原聘期为2005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的《北京理工大学教职工聘用合同书》，聘期延长一年，即延长聘期起止时间为2007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

2． 在延长一年聘期中，原《北京理工大学教职工聘用合同书》中除第一条“合同期限”按照本协议执行外，其确定的聘用岗位、岗位等级、岗位职责等其他各项条款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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